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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九届政协第四次

会议第60号提案答复的函
周芳增、方敏、陈德文、李自学委员：

感谢各委员对新平县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关注。你们提出的《关于帮助解决者竜乡集镇停车标识、交通标志牌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接到提案后，我局高度重视，召开会议，于6月18号由党组书记带领相关股室负责人到者竜乡实地察看并于者竜乡党委政府相关领导面商。新平县城市管理局职能职责只限于服务建成区范围内。我局城市维护费缺口大，资金困难，至今仍有部分资金未落实到位，若资金用在者竜乡，资金使用不规范，审计不能通过。我局愿同者竜乡党委政府共同向政协申请立为政协督办件，待资金落实后，我局愿意提供交通标志标识标线等内容的技术支持。再次感谢各委员对新平县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

[image: image2.wmf]    目前，该提案已列入县政协重点督办件，并拨付资金6万元。
新平县城市管理局

                              2020年 7月22日

（联系人及电话：易天华 13988492931）

抄送：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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